附件2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2018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

2018年，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立足全面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职能，突出依法、便民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坚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积极稳妥、及时准确公布相应的政府信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了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工作职责，并明确一名信息管理员，负责政务信息发布、更新和管理工作。自治区法制办秘书人事处负责全办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办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处室按照职能分工，协助公布与处室业务有关的政府信息。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了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化、制度化，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情况

为确保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进行，进一步完善了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等相关办文办会工作制度，严格遵守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的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发布协调、保密审查等制度，对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规范，保证了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指南的编制、更新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按照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组织专门力量，认真编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在广西政府法制网站首页上设置了“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栏目，群众可以通过点击基本目录的链接一键检索到目录信息类别的领导信息、机构职能、人事信息、业务工作等具体相关内容信息，使得政府信息的分类更加分明，获取方式更加便捷。

    （四）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运行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负责管理的网站为广西政府法制网站，自开通运行以来，一直着力强化信息公开、网上办事、互动服务等功能。开设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备案审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党建工作与廉政建设、机构设置、法制新闻等专栏，整合发布政策、办事及服务信息，实现文件、解读互链，增强信息公开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通过广西政府法制网站、广播、电台及电视台、报纸等多种公开方式，积极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2018年，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在广西政府法制网累计发布各类政府信息2500余条。其中发布机构领导信息1条，政策文件及解读材料9条，地方立法信息52条，行政复议信息23条，执法监督信息66条，规划计划4条，工作动态90条，公告通知58条，党务信息33条，其他信息1500余条。目前，这些信息可以在广西政府法制网站上实现快速查询。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及时澄清虚假、不完整信息的情况

为规范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工作，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管理，防止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自治区法制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要求，按照发现及时、处置迅速、控制得当、责任落实的原则，履行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义务。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渠道搜集舆情，及时发现涉及自治区法制办职责范围内的疑似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并做好前期处置工作。目前，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暂未发现虚假、不完整信息。

（二）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媒体等途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在广西政府法制网站主要公布本办的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职责、领导信息及工作分工等信息，尽可能地方便群众。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制定实施情况。同时，依据自治区法制办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指南，积极拓展信息公开内容，促进了自治区法制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2018年，自治区法制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00余条。

（三）主动向政务服务中心、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等信息查阅场所提供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没有此类情况。

（四）政府网站内容及时更新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对广西政府法制网站相关栏目内容均及时进行了更新，并对网站相关栏目进行调整及对失效的信息视情况进行删除。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工作受理、答复情况

2018年，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共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7件，均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答复。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备案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工作实际来确定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目前，对秘密类信息以书面方式备案，对请示、征求意见类以电子方式进行备案。

（三）接待场所建设、完善、维护及工作运行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通过秘书人事处设立有政府信息依申请受理业务，并努力做到人员落实，经费保障，设施到位。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因不存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项目，故不存在收费及费用减免情况。

六、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为了积极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自治区法制办专门设立了行政复议庭，对行政复议案举行听证，通过宣传牌公布行政复议流程、行政复议案卷材料查阅规则、行政复议庭纪律等事项。截至目前，自治区法制办公室未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  

